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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司及子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一、担保情况概述

厦门中创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中创环保”）分别

于 2022 年 4 月 26 日、2022 年 5 月 18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定期会议〕、

第五届监事会第九次〔定期会议〕和 2021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为

合并报表范围内各子公司提供担保及各子公司互相担保的议案》，同意公司为子

公司提供担保、公司子公司之间相互提供担保，为宁夏中创城市环境服务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宁夏中创”）的外部融资机构授信提供的担保额度为 3,000 万元

（公告编号：2022-063、2022-064、2022-091）。

为满足业务拓展的资金需求，近日子公司宁夏中创与石嘴山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中卫分行（以下简称“石嘴山银行”）签署《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借款金额

为 400 万元，由中创环保以及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中创环境服务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北京中创”）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根据相关法规以及公司章程，本次担保

事项未超出董事会和股东大会授权额度范围。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对宁夏中创的担保额度统计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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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宁夏中创城市环境服务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40500MA7EJYJK30

3、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4、法定代表人：张浩

5、注册资本：500 万人民币

6、成立日期：2021 年 12 月 15 日

7、营业期限：2021 年 12 月 15 日至无固定期限

8、住所：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沙坡头区黄河花园三期 29 号楼 21 号二楼营

业房

9、经营范围：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服务；餐厨垃圾处理；城市建筑垃圾处置

（清运）（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一般经

营范围：农村生活垃圾经营性服务；园林绿化工程施工；城市绿化管理；城乡市

容管理；环境卫生公共设施安装服务；市政设施管理；工业工程设计服务；技术

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水污染治理；水

环境污染防治服务；污水处理及其再生利用；雨水、微咸水及矿井水的收集处理

及利用；运输设备租赁服务；机械设备租赁；环境保护专用设备销售；生活垃圾

处理装备销售；大气环境污染防治服务；环境监测专用仪器仪表销售（除许可业

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10、股权架构图：

北京中创环境服务有限公司

宁夏中创城市环境服务有限公司

（持股 100%）

厦门中创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持股 100%）



11、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情况： （单位：元）

主要财务情况指标
2022 年 3 月 31 日 2021 年 12 月 31 日

（未经审计) （经审计）

资产总额 7,930,036.68 449,985.00

负债总额 3,227,193.15 47,851.80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0 0

流动负债总额 3,227,193.15 47,851.80

净资产 4,702,843.53 402,133.20

营业收入 5,895,177.01

利润总额 -199,289.67 -97,866.80

净利润 -199,289.67 -97,866.80

经营性现金流量净额 -4,795,314.36 -200,015.00

12、经查，宁夏中创城市环境服务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宁夏中创、中创环保及北京中创与石嘴山银行签署的《流动资金贷款合同》，

担保条款主要内容如下：

贷款人：石嘴山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卫分行

借款人：宁夏中创城市环境服务有限公司

保证人：厦门中创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中创环境服务有限公司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担保

担保债权之最高本金余额：400 万元

保证范围：除借款本金外，还包括利息、违约金、罚息、复利、损害赔偿金

和实现债权的所有费用。

保证期间：自贷款发放之日起至贷款履行期满后三年时止。贷款展期的，从

展期期满后开始计算保证期间，保证人对展期后的贷款继续按照本合同约定的担

保方式和期限承担连带担保责任。



四、累计对外担保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对各子公司提供担保余额为 13,448.50 万元，占最

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总额 27.02%。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或因担

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况。

五、其他事项说明

公司本次向宁夏中创提供担保不会对公司的正常运作和业务发展产生不利影

响，是公司作为控股股东正常履行职责，促进子公司日常生产经营及业务发展的

举措，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本次担保事项是为了保证宁夏中创生产

经营的资金需求，提高其经营效率和盈利能力。此次担保行为的财务风险处于公

司可控的范围之内，不会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此担保事项披露后，如担保

事项发生变化，公司将根据法律法规的要求及时披露相应进展公告。

六、备查文件

《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特此公告。

厦门中创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八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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